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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安委办〔2024〕11号

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
贯彻落实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安全

事故硬措施的通知

各有关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，省政府安委会有

关成员单位，省能化集团、省冶金（控股）公司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

神，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部署，坚

决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多发势头，近日，国务院安

全生产委员会印发《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

硬措施》（安委〔2024〕1号，以下简称《硬措施》）。为深入学

习宣传贯彻《硬措施》精神，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印发了《关于深

入学习宣传贯彻<国务院安委会关于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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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事故的硬措施>的通知》（矿安〔2024〕2号）。结合我省矿山

实际，现提出以下贯彻落实措施，请各地、各矿山企业对照要求、

加强宣传、细化举措、强化落实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。

一、认真开展宣贯培训活动。各地和各矿山企业要结合实际，

制定宣传贯彻《硬措施》的具体方案，把《硬措施》宣贯和《意

见》宣贯有机结合，持续深入开展宣传贯彻活动。要充分利用广

播、电视、网络、报纸、杂志、新媒体等各类媒介，广泛宣传《硬

措施》精神实质和矿山安全基本知识。要将《硬措施》纳入安全

生产相关培训班必学内容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带头学、深入学，

通过举办研讨会、专题讲座、干部轮训、专家讲解等多种形式，

组织广大干部职工和矿山企业负责人、从业人员进行系统学习，

全面增强履职能力。

二、对照要求找差距补短板。各地和矿山企业对照《硬措施》

要求列出任务清单、细化整改措施、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时限，逐

条整改完善。各矿山企业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主要负责人

必须依法到现场严格履行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，配备的“五

职”矿长必须有主体专业大专以上学历且有10年以上矿山一线

从业经历、“五科”专业技术人员必须为主体专业毕业且有5年

以上矿山一线从业经历。各矿山安全监管部门要加强矿山安全监

管机构和队伍建设，配齐专业监管人员。要按照分级属地监管原

则，明确每一座矿山日常安全监管主体和风险等级，确定各级矿

山安全监管部门负责直接监管的矿山名单，明确每一座矿山安全

监管人员的责任。地方政府要加强对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

导，强化政策、资金、队伍建设和执法装备等保障措施，严格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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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领导联系包保煤矿、非煤地下矿山和尾矿库制度，明确包保责

任人员、工作职责等，开展检查、调研和督导，及时研究解决突

出问题。

三、强化重大风险管控和重大灾害治理。各矿山企业要认真

开展风险辨识评估，强化隐患全面排查治理，深化隐蔽致灾因素

普查治理，建立健全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制度和重大事故隐患自查

自改常态化机制，进一步落实瓦斯、水、火、顶板、采空区等灾

害风险防范措施，做到责任、措施、资金、时限、预案“五落实”。

各矿山安全监管部门要全面科学精准研判辖区矿山重大安全风

险,督促指导矿山企业落实防控措施，持续推动地下矿山企业开展

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、重点煤矿井下视频智能监控子系统建设、

现状边坡高度150米以上露天矿山和排土场边坡监测及视频监控

系统建设、长期停用尾矿库销号治理。

四、加大安全检查力度。各地矿山安全监管部门要将贯彻落

实国务院安委会防范遏制矿山领域重特大安全事故硬措施作为今

后一段时间的检查重点，结合重点时段、节后复工等检查工作开

展安全检查，对排查出的隐患要动真碰硬、严查严办，做到查出隐

患立即责令整改、严肃处理，将风险消灭在萌芽期。督促矿山企业

要每月对标对表开展1次全面安全生产大检查，常态化开展“三违”

行为自查自纠，对排查出的隐患实行台账化管理、动态清零。

五、重拳出击打击违法违规行为。各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要

采取多种形式严厉打击“七假五超三瞒三不两包”等重大违法违

规行为，同时，做好举报奖励宣传工作，鼓励社会公众和企业从

业人员举报违法违规行为，对报告重大事故隐患或举报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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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行为的有关人员实行重奖。非煤矿山重点查处违规分包转包，

动火作业、高处作业、顶板围岩处理等高危作业前未制定并落实

有针对性的管控措施、未按要求进行审批、未组织学习、未安排

专人看护等违法违规行为。煤矿重点查处隐蔽采掘工作面、暗门

暗道、监测监控系统造假、违规爆破与动火作业、违规使用非阻

燃皮带电缆、入井人员不带定位卡等违法行为。对涉嫌构成犯罪

的，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六、严格事故调查和警示教育。矿山企业和有关部门必须严

格事故信息报送。对发生死亡事故的矿山，必须停产整顿，按照

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，开展事

故调查，查明事故原因，剖析问题根源，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。

要针对事故暴露出来的问题，认真组织开展事故警示教育，真正

做到“一矿出事故、万矿受教育”，举一反三抓好整改，有效防止

屡屡重蹈覆辙。

请迅速将本文精神传达至辖区矿山企业。

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
2024年2月7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抄送：各有关市、县（区）矿山安全监管部门。

福建省人民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4 年 2 月 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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